采购内容及需求

1、 技术参数要求
（一）提供给本服务项目的残疾人员的基本要求

1、根据《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实施意见》（浙人社发〔2020〕58号）、《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规定的通知》（浙财社〔2017〕26号）、《财政部关于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2019年第98号）和《关于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2023年第8号），安置残疾人员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 1.5%，根据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等四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山区海岛县残疾人帮扶性就业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浙残联发〔2024〕4号）和浙江省残联等6部门单位关于印发《浙江省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企业奖励办法（试行）》等3个文件的通知（浙残联发〔2021〕24号）的政策指导，可采用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录用浙江省内山区海岛县的残疾人。目前需要安置22名。

2、投标人提供给本服务项目的残疾人员须无犯罪记录。

（二）用工服务

1、投标人负责做好本项目残疾人员的招聘、背景调查和劳动能力考核工作，履行相关告知义务，进行上岗知识、劳动安全教育方面的培训。

2、投标人向采购人推荐残疾人，若符合采购人需求，由投标人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负责劳动合同的管理。

3、投标人负责本项目残疾人员的日常管理与风险防控：包括建立残疾人日常管理办法、应急方案、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办理入职和离职手续、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手续，建立档案信息和人员台账，提供信息查询和出具离职证明及出现工伤、生育、退休、退回、更换等风险防控措施服务等。

4、投标人为本项目残疾人员提供代报税服务：残疾人员的月工资标准不低于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计发。投标人代扣社会保险个人承担部分、个人所得税等依法应扣缴部分后须按月足额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本项目残疾人员工资并代缴个人所得税，投标人按季度向采购人提供工资支付的清单和银行转账业务回单。如果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则按照最新标准执行。

5、投标人应为本项目残疾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及提供管理服务：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为残疾人办理各项社会保险参保手续，按照残疾人员应发工资标准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及时办理增员、减员、转移、基数核定及有关待遇等相关的申报办理。投标人按季度向采购人提供残疾人员社保缴费明细资料。如果最低社保标准有调整，按照最新标准执行。

6、投标人负责组织本项目残疾人员在户籍所在地“残疾人之家”就业，由服务公司负责日常管理。

7、投标人负责保管本项目残疾人员的劳动合同、个人证件信息、工资薪酬转账回单、社保参保凭证等资料，采购人有权随时查验和向投标人了解残疾人员的基本信息。

8、本项目残疾人员不能胜任采购人安排的工作岗位的、违反采购人规章制度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采购人有权无条件将其退回投标人并要求投标人应当自人员退回 3日内向采购人重新补充符合要求的人员。

9、服务期间如有残疾人员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投标人按规定办理该人员退休手续，并在解除委派工作的 3日内向采购人重新补充符合要求的人员。

10、本项目残疾人员对人事纠纷、劳动报酬等有异议时，投标人做好解释或解决纠纷的工作。残疾人员提起工作相关仲裁或诉讼的，由投标人负责处理和承担全部责任。

11、本项目残疾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投标人负责。如发生工伤、工亡事故的，投标人应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及时送医救治、进行调查处理，负责后续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社保机构申请认定、申请进行伤残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赔付等），由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和经济补偿。采购人只予以必要的协助配合，不承担任何责任。

12、本项目残疾人员发生伤、病、非因工死亡或造成他人伤害、死亡、损失等，由投标人负责进行调查处理和负责后续一切事宜，并承担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和经济赔偿（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规定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及连带责任。

13、服务期间投标人提供的残疾人员若出现人员流失、缺岗等情况，要及时补足人员；若在工作中发生突发事件，投标人应第一时间响应并立刻开展应急处理措施。

（三）其他服务

1、根据采购人现状和需求，投标人提供本项目实施方案、针对性的雇佣残疾人减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服务方案，按政策及采购人要求推荐残疾人，如与当地政策冲突，以当地政策为准。包括政策背景分析、采购人需求分析、项目方案与建议、项目具体服务介绍、项目进度计划、分享以往类似成功案例的服务经验等。

2、按照政策要求，投标人提供合法合规安置残疾人承诺书，向采购人提供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认定手续、采购人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线上认证审核申报、各类补贴申领等事项的办理服务，并提供国家政策法规咨询服务等。

3、投标人提供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资料的预审，完成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减免申报事项工作。如投标人提供的残疾人员不符合采购人要求数量的、不能达到采购人减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视为投标人违约，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投标人承担采购人的全额损失（采购人已支付或需要支付的全额服务费、工资及社保费用)。

4、投标人为采购人提供参与就业基地融合活动的方案和组织融合活动。

5、投标人为采购人提供劳动法律政策方面的咨询，定期为采购人开展相关培训服务。协助医院制定有关管理制度

（四）服务保障要求

1、若发现投标人近 3 年内在残疾人就业工作中或人力资源行业中有不良记录或引起舆情曝光事件的，视为投标人违约，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投标人承担未完成采购人要求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减免而造成的全额损失（采购人已支付或需要支付的全额服务费及工资、社保费用)。

2、采购人有权对本项目残疾人员的工资发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投标人须予以配合并提供相关资料。投标人须按照约定工资标准向本项目残疾人员按月足额发放工资薪酬，不能截留或要求残疾人员返还，一旦发现此类情形，视为投标人违约，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投标人承担采购人的全额损失（采购人已支付或需要支付的全额服务费及社保费用)。

3、投标人提供的全部残疾人员应专职服务本项目，如遇特殊情况需调整本项目工作人员的，在保证本项目正常运行的前提下，报请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实施。

4、投标人负责残疾人就业服务项目的日常事务管理并配备专门的项目团队与采购人对接，并积极配合采购人工作。

（1）主要负责人：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 1 名主要负责人应具备相关人力资源管理或劳务派遣业务相关从业经验，负责统筹在开展残疾人就业的相关服务。

（2）团队成员：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团队成员负责协同开展残疾人就业的相关服务。

5、投标人应具备合法经营场地，能承载本项目残疾人开展职业测评、就业指导、就职体验、培训实训、实际工作等服务。

2、 商务要求
1、如因投标人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投标人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2、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中标人在政府采购合同中进行约定（约定的内容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需费用包含在报价中）。

3、投标人根据自身管理服务费，以单价进行报价，以每人/月作为单位。投标人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管理费、保险费等。

4、服务期限

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3年。

5、付款方式

签订采购合同后，每年据实情况说明为根据实际提供的残疾人的人数×中标单价，按年向中标人支付服务费。

6、服务考核的方法

本项目服务投标人需接受院方服务考核，每季度考核一次，一年四次，若考核不合格者，院方有权提前取消合同。




